
                          

  

证券代码：300543                证券简称：朗科智能                 公告编号：2020-026 

 

深圳市朗科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时间届满的公告 

 

 

 

深圳市朗科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

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62）。披露了持有本公司股份 5,418,000 股的董事

潘声旺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254,500 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2,322,000 股的

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肖凌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015,800 股、持有本公司股

份 774,000股的监事褚青松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338，600 股。以上 3位股东

计划自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 6个月内进行（即自 2019年 10月 23日至 2020

年 4月 22日），且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均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公司于近日接到潘声旺先生、肖凌先生、褚青松先生《关于股东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截止 2020 年 4 月 22 日，公司董事潘声旺先生、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肖凌先生、监事褚青松先

生预披露的减持时间期限已届满，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数占总股数的比例

（%） 

潘声旺 集中竞价 2019.10.23-2020.04.22 22.38-23.94 1,199,924 0.9881 

大宗交易 —— —— —— —— 

合计 1,199,924 0.9881 

肖凌 集中竞价 2019.10.23-2020.04.22 22.15-24.07 204,000 0.1680 

潘声旺先生、肖凌先生、褚青松先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大宗交易 —— —— —— —— 

合计 204,000 0.1680 

褚青松 集中竞价 2019.10.23-2020.04.22 22.00—24.36 338,400 0.2787 

大宗交易 —— —— —— —— 

合计 338,400 0.2787 

注 1：本文所涉及的总股本以 2020 年 4 月 22 日收盘数据为准；注 2：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表中

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的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的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潘声旺 

合计持有股份 5,418,000 4.4616 4,218,076 3.4735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354,500 1.1154 1,054,519 0.8684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4,063,500 3.3462 3,163,557 2.6051 

肖凌 

合计持有股份 2,322,000 1.9121 2,118,000 1.7441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580,500 0.4780 449,400 0.3701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1,741,500 1.4341 1,668,600 1.3740 

褚青松 

合计持有股份 774,000 0.6374 435,600 0.3587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93,500 0.1593 225 0.0002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580,500 0.4780 435,375 0.3585 

注 1：本文所涉及的总股本以 2020 年 4 月 22 日收盘数据为准；注 2：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表中

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未违反相关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中作出的相关承诺。 

2、本次股份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9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

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62）。 

3、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三、备查文件 

1、潘声旺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东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2、肖凌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东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3、褚青松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东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